
一、相关税费的处理问题

从《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

简称“新会计准则”）可以看出，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入

资产的入账价值计量方式可以概括为，当交易同时满足两个

条件（即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

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并采用公允价值作为主要计量依据时：

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或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垣相关

税费+支付的补价（或：-收到的补价）原可抵扣的增值税。当交

易不同时满足两个条件而采用账面价值作为主要计量依据

时：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垣相关税费+

支付的补价（或：-收到的补价）原可抵扣的增值税。

但是新会计准则中对于相关税费之“税”并未做出明确的

规定或给出一个明确的范围或判断原则。从财政部编写司编

写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6》（以下简称《准则讲解》）来看，

其解释为：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涉及相关税费的，如换出存货

视同销售计算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换入资产作为存货应当确

认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以及换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视

同转让应缴纳的营业税等，按照相关税收规定计算确定。从现

已出版的相关书籍来看，对于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发

生的增值税的处理没有争议，但对于消费税的处理则众说纷

纭。有的认为只要是在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就应该计入换入资

产的成本，有的则主张按照企业日常核算的原则，借记“营业

税金及附加”等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伊伊税”科目。问

题是增值税属于价外税，而消费税属于价内税，若换入资产的

入账价值以公允价值作为主要计量依据尚可理解，但若以账

面价值作为主要计量依据时，采用同样的方法处理是否合理？

若“相关税费”仅指增值税，那么“相关税费”的说法似乎不大

准确，极易引起人们的误解，那直接说“增值税”岂不更加准

确？显然，从新会计准则及《准则讲解》中找不到答案。

二、涉及补价时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判断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新会计准则中没有提及，但是《准则讲解》

中是这样表述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认定涉及少量

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通常以补价占整个

资产交换金额的比例是否低于 25豫作为参考比例。也就是说，

支付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或者换出资产公

允价值与支付的货币性资产之和）的比例、或者收到的货币

性资产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或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和收到

的货币性资产之和）的比例低于 25豫的，视为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高于 25豫（含 25豫）的，视为货币性资产交换，适用《企业会

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规定。

从以上表述来看，涉及补价的交易，判断该交易是否属于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算可概括为公式淤：收到补价方：判断

比率=补价衣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或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垣补

价）；支付补价方：判断比率=补价衣（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垣补

价）。

以上两个比率都低于 25豫时，该交易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而这两个比率大于或等于 25豫时，该交易不属于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现在的问题是：若资产交换同时满足具有商业实

质且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时，对于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以公

允价值作为主要计量依据，以上公式成立；若以上两个条件不

能同时满足，尤其是双方交换虽然具有商业实质，但一方或

双方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计量，则只能以换出资产的

账面价值作为主要计量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以上公式显然不

再适用。

笔者从《准则讲解》的例题中，发现其采用了公式于：收到

补价方：判断比率=补价衣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支付补价方：判

断比率=补价衣（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垣补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准则讲解》中对于判断比率的计算

表述并不全面，正确的表述应为：若交换中公允价值能够可靠

计量，用公式淤；若交换中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计量，用公

式于。茵

针对财产清查结果的账务处理，目前采用了两种根本不

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即把存货的盘盈和盘亏以及固定资产的

盘亏计入盘点年度的财务报表，而把固定资产的盘盈计入盘

点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本文主要从可比性原则和基本经营

假设两方面分析固定资产盘盈会计处理的恰当性。

一、现行财产清查结果账务处理的规定

企业应至少于每年年末对实物资产进行一次清查盘点，

根据清查盘点的不同结果进行账务处理，当盘点数量和账面

记载数量不一致时，把账面数量调整到与实际数量相一致。

在资产盘亏的处理上，存货盘亏和固定资产盘亏的处理是相

同的。出现盘亏时，首先调整账面金额，把账面数量减少到与

实际数量相符，先通过“待处理财产损溢”账户过渡，查明原

因后，根据企业内部管理权限经批准后将盘亏净损失记入

“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等账户。

但是在资产盘盈的处理上，存货盘盈和固定资产盘盈的

财产清查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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